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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认识与实践
康 华 茹

摘　 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政权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等文件中关于人民基

本权利的规定，是根据地政权制定法律法规、确立各项制度以维护人民利益的根本依据。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

地政权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等文件中有关人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发生了规律性的变化，主要体现为人民作为

权利主体的理念逐渐确立，人民基本权利的内容持续扩展，人民基本权利的独立性日益凸显，这些变化集中反映了

人民主体地位的提升。 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谋求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生活，是革命根据地政权制定的施政纲领、
宪法大纲等文件中人民基本权利条款变化的基本内在逻辑，也是今日中国继续推进人权事业发展所应坚持的精神

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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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了

多个革命根据地。 为加强对革命活动的统一领导和

无产阶级政权建设，革命根据地政府大都制定并颁

布了“宪法大纲” “宪法原则” “施政纲领”等文件，
作为施政的根本依据。①其中关于人民基本权利的

规定，是这些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根据地制定法

律法规、确立各项制度以维护人民利益具有重要意

义，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基本权利的重视。
那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这些文件中有关人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发生了

怎样的变化？ 隐含在这些变化中的基本内在逻辑是

什么？ 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厘清这些问题，
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

党为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做出的艰难探索与实践，也
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人权理念和人权道路的发

展历程与内在价值。
当前，学界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革命根据地政府保护人民基本权利的理论、
立法和实践进行了考察。②一方面，现有研究对相关

文献的梳理和介绍，为了解革命根据地在保障人民

基本权利方面所开展的法制建设的整体情况提供了

较为丰富的基本信息；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整体来说

在分析深度上还显得较为局限，缺乏以历史视角对

有关文献中关于人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的规律性变化

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的考察。
在笔者看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

政府为保障人民基本权利而进行的立法实践，为我

们留下的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宝贵的历史经验，不仅

值得而且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和考察；同时，
根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等文件因具

有根本法的性质或发挥着等同于根本法的作用，又
有着更为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鉴于此，本文聚焦于

不同时期根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等

文件中有关人民权利的规定，通过系统梳理和分析

其演变规律及其内在逻辑，深入挖掘和分析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保障人民基本权利所做

的探索与实践，以期为今日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提供

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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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根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等

文件中人民基本权利条款的历史生成

　 　 革命根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等

文件中有关人民基本权利的内容，最初体现在中国

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中，之后有所发展

变化。
１．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对人民基本权利

的认识

１９２２ 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中

指出给中国人民带来最大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

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提出建立“工人和贫农与

小资产阶级”的联合阵线，并对联合阵线提出了七

项奋斗目标。 其中，前五项目标主要是关于打倒军

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建立独立、和平、统一的民主

共和国，后两项则是有关人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内

容，具体为：
　 　 六、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
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

社、罢工绝对自由；
七、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
Ａ．改良工人待遇：（甲）废除包工制，（乙）

八小时工作制，（丙）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

卫生设备，（丁）工厂保险，（戊）保护女工和童

工，（己）保护失业工人……等；
Ｂ．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

乡村———土地税则；
Ｃ．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

所得税；
Ｄ．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
Ｅ．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

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
Ｆ．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③

由上可见，“宣言”关于人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以

工人、农民、妇女为中心，在确认其享有多项核心政

治权利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维护其利益：一是

对雇佣关系、工作时间、工作环境、社会保障、女工和

童工保护等问题作出规定以维护工人利益；二是要

求调整税率以减轻农民、工人负担，使其免受剥削；
三是强调女性享有同等权利以改变旧时代妇女受压

迫的社会状况；四是实行教育普及以确保底层群众

也有机会接受教育。 简言之，“宣言”赋予了工人、

农民、妇女等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基本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权利，并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
为切实保障工人、农民、妇女的基本权利和利益，
“宣言”还明确要求制定法律，这成为后来革命根据

地开展立法活动的基础，也是根据地政权制定施政

纲领、宪法大纲等文件和土地、劳动、婚姻等法律法

规中有关人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的基本依据。
２．革命根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

等文件中有关人民基本权利的内容的演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基本

权利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有关人民

基本权利的内容，也不断增加。
如 １９２７ 年的《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共 ２８

条，其中 １１ 条涉及人民基本权利，涵盖了除选举权

外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提出的各项要

求，并增加了“养育并医治老弱儿童及残废疾病者”
以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权的规定④。 两年后，随着湘

鄂赣边区统一的政权组织的建立，边区公布了《湘
鄂赣边革命委员会革命政纲》。 该政纲一共 ２７ 条，
有 ８ 个条文涉及人民的基本权利，保护女性的关于

男女婚姻自由的规定是其新增内容。⑤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通过了具有根本法地位的《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宪法大纲共 １７ 条，其中有

１０ 条涉及人民基本权利。 从内容来看，宪法大纲首

次以宪法性文件的方式确认了工人、农民、红军兵士

及一切劳动民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明确“保
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并认可少数

民族有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权利，⑥ 较

１９２７ 年的《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和《湘鄂赣边革

命委员会革命政纲》两部纲领有明显进步。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共合作的政治形式，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政权虽然仍有较大的独立

性和自主权，但在形式上都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地

方性政权。 在新的形势和背景下，《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宪法大纲》不再适用，各根据地依据需要制定

了适用于本区域的施政文件。 陕甘宁边区率先公布

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为体现国共合

作的精神及国民党的领导，纲领根据“三民主义”分
为“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章，共
计 ２８ 条，其中有一半条款涉及人民基本权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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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以及“确认私人财产所

有权”⑦等。 两年后，边区总结根据地建设的实践经

验，制定了新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新纲领取

消了以“三民主义”分章的体例，共有 ２１ 条，包括 １３
个基本权利条款。 其中有几项规定是此前的施政纲

领、宪法大纲等文件所没有的，如“除司法系统及公

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

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坚决废止肉

刑”，以及“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等。⑧其后，
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西北和山东省都颁布

了各自的施政纲领。⑨其中《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

纲领》共 １５ 条 ６５ 款，不仅内容丰富，形式上也更具

体系性。 关于人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分布在该纲领的

１２ 个条文中，除上述提及的各项人民基本权利，纲
领还要求在处理俘虏案件中要“贯彻保障人权”以

及对社会游民分子给与保护，使其有“耕种土地及

取得职业和享受教育的机会”，⑩从而对人民基本权

利给与更全面的保护。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斗争”是党面临的新情

况，毛泽东将之描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

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 新的形势给党

的任务带来了新变化，“城市工作”被确定为和平时

期的两项重要工作之一。为“建设与繁荣城市”，
晋察冀边区很快公布了新的施政大纲，明确“保障

人权、财权、政权”。 随后，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

宁边区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是这一时期

较为特别的宪法性文件。 宪法原则设政权组织、人
民权利、司法、经济、文化五章，语言和内容简明扼

要，２６ 个条文中有 １４ 条涉及人民基本权利，分布在

各章。 如“人民有免于经济上偏枯与贫困的权利”，
“人民有免于愚昧及不健康的权利”，并明确要“保
障学术自由”。相继成立的苏皖、东北、内蒙古和华

北解放区，也分别通过了各自的施政纲领。 其中

《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一共 １０ 条，
第一条开头即明确“保障人民的人权、财权及公民

权”；除此之外，该纲领还有其他 ５ 个条文也包含

关于人民基本权利的规定。 《东北各省市（特别市）
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一共 ８ 条，其中 ６ 个条文涉

及人民基本权利，尤其强调保障人民基本的生存权，
如“保障地主的生活”，“保证残废军人的生活”，以
及“保障教职员与贫苦学生的生活”等。 《内蒙古

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共 １７ 条，其中有 ９ 个条文涉及

人民基本权利。 作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根据地的纲

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将“各民族一律平等”置于其

他基本权利之前。 《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特

别对新解放区和新解放城市人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作

出了规定，如“除却一切反动武装力量必须坚决消

灭，主要战犯和真正罪大恶极查有实据的反革命罪

犯，以及持枪抵抗和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分子，必须逮

捕和惩处外，其他敌方政府机关、经济机关和文化机

关的普通工作人员，一律不加逮捕”，“伪警察和保

甲人员也不加以逮捕，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

理”，且对“一切遵守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法令的

人民和团体”，“一律予以保护，其身体和财产不受

侵犯”等。

二、人民基本权利条款的演变特征

以纵向的历史视角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对人民基本权利的认

识和实践探索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关于人

民基本权利的内容以及相关立法在体例结构上的独

立性不断发生变化，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和规律。
１．“人民”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理念逐渐确立

革命根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等

文件对人民基本权利主体———人民的表述方式和范

围界定，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区别，其中的变化反映

出“人民”作为基本权利主体这一理念逐渐确立。
同时，基本权利主体的范围虽时有变化，但总的来说

是在不断扩展。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对人民

基本权利主体的界定主要是“劳苦民众” “劳动群

众”，并明确排除了一些特殊群体的基本权利，尤其

是政治权利。 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赋

予“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选

派代表参与政权管理的权利，但一些特殊群体，如
“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

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的这项权利则被剥夺。

在规定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受教育的权利和信教

自由时， 宪法大纲将主体限定为 “工农劳苦民

众”，同样排除了军阀、官僚等多个群体的权利主

体资格。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纲

领、宪法大纲等文件对人民基本权利主体的范围界

定是“抗日人民”，摒弃了排除性规定的做法，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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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主体的范围显著扩大。 如《陕甘宁边区抗战时

期施政纲领》涉及人民基本权利的 １４ 个条款中，没
有任何条款出现关于权利主体的排除性规定。 除了

关于特殊群体如妇女、儿童的权利规定外，施政纲领

或以“人民”或无人称的方式，将所有人都包括在

内。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保证一切

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
权、财权。”这里以括号形式对“一切抗日人民”进
行解释，将地主和资本家置于农民、工人之前，有强

调地主和资本家的基本权利也受到保护之意。 施政

纲领还进一步明确“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

的债权”。 同一时期的《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

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 《对于巩固与建

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亦多

以“一切抗日人民”或“一切抗日党派、团体、人民”
统称基本权利主体。 其中《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

领》还特别对“顽固派及伪军官兵”的财产权给予保

护，规定对“顽固派及伪军官兵之财产、土地，不得

宣布没收”。

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纲

领、宪法大纲等文件中，“人民”作为基本权利主体

的理念基本确立。 如《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以“人
民权利”作为第二部分的标题。 在基本权利条款

中，除了关于“妇女”权利的条款和极少数无人称的

条款表述外，都使用“人民”的表述。这既与其简

练的语言风格有关，同时也隐含着这样一种精神：宪
法原则规定的所有权利，平等地属于所有人民。
《东北各省市（特别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华
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

领》也都以“人民”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统称。 其

中，内蒙古的施政纲领还以列举的方式说明“人民”
包括“农人、牧人、工人、知识分子、军人、公务人员、
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地主、牧主、工商业家、喇嘛

以及以前的王公等”，有强调所有人民都享有基本

权利之意。
由上观之，革命根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纲领、宪

法大纲等文件中关于基本权利主体的规定大体上经

历了从明确排除多个特殊群体，到基本统一对待的

变化，基本权利主体范围整体上显著扩大。 从对基

本权利主体的统称的变化来看，“人民”作为基本权

利主体的理念经过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终在

解放战争时期得以确立。

２．人民基本权利内容持续扩展

从权利内容来看，革命根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

纲领、宪法大纲等文件中关于人民基本权利的规定

的一个显著变化是，随着时间推移人民基本权利包

含的内容越来越多。 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

纲》赋予人民十余项基本权利，包括：平等权，即法

律面前一律平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
会、结社的自由；工人的休息（八小时工作制）、获得

合理报酬（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社会保障（社会

保险与失业津贴），以及监督生产的权利；贫农、中
农分得土地以改善生活条件的权利；妇女的婚姻自

由权；受教育的权利；信教自由；少数民族发展自己

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权利等。抗日战争时期

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则增加了迁徙

与通信之自由；私人财产所有权受到保护；商人营业

自由；免费的儿童教育及儿童免受虐待的权利；老弱

孤寡、难民灾民获得救济的权利等几项基本权利。

该施政纲领还进一步补充了少数民族（蒙、回）应享

有的权利，如平等权，信仰、宗教等获得尊重和发展

的权利。《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从执法与司法角

度强化了对人的尊严和人身权利的保护，规定除司

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职务外，任何机关、部
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并明确

废止肉刑。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也在一些方面扩大了

人民基本权利的范围。 如关于人民对政府及其工作

人员的监督权，增加了“随时建议之权”，拓展了人

民参与政务的途径；明确“保障学术自由”，为知识

分子群体自由开展科学研究、从事学术创作活动，提
供了根本法依据。更重要的是，宪法原则表述基本

权利的方式与之前有明显区别，反映出人民主体地

位的提升。 如宪法原则规定：“人民有免于经济上

偏枯与贫困的权利”，以及“人民有免于愚昧及不健

康的权利”。此前的相关文件对保障人民的基本生

活所需、救助弱者、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以治疗疾病

等，也有各种原则或措施性规定，但相关条款都是以

根据地政权为主体，从根据地政权管理政务的角度

出发作出规定，而从未将之宣示为“人民”的权利。
“宪法原则”的这两项规定则是从“人民”的角度出

发，以“人民有……权利”的表述方式突出了人民的

主体地位，反映出立法者观念的转变。
根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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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基本权利的确认，需要通过制定并实施相关

法律法规，才能落实在制度和实践中。 因此，根据地

以施政纲领、宪法大纲等文件为基础，进行了一系列

的立法活动，并通过法律法规的实施实现对人民基

本权利的保护。 从立法上来说，以对妇女的保护为

例，１９３１ 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对处于怀

孕和哺乳期的女工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及雇佣关

系变化作出禁止或限制性规定，以维护女工的健康

和权益。 如规定女工生产前后给予一定休息时间，
同时工资照发，其中体力劳动者休息八星期，脑力劳

动者休息六星期，小产（堕胎）则休息两星期；严格

禁止“怀孕和哺小孩的女工”做夜工；不许在女工生

产前五个月内及生产后九个月内将其开除等。

１９３１ 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不仅赋予

女性以结婚和离婚的自由权，在离婚后孩子抚养及

财产分割问题上，也作出了有利于女性的规定。 如

条例规定如果男女双方都愿意抚养子女，则归女方

抚养，同时男方需负担子女生活费的三分之二，直到

１６ 岁为止；离婚时婚后共同债务由男方承担，且直

到女子再婚，男方需维持其生活或代耕其田地。后

来的法律法规即使在具体规定上有所区别，但给予

女性特别保护的原则是不变的。从实践上来说，以
人民的受教育权为例，根据地通过开办列宁小学等

措施实施教育普及。 截至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江西、福建、
粤赣三省共开办了 ３０５２ 所列宁小学，学生近 ９ 万

人，其中江西省兴国县学龄儿童的入学比例达

６０％，远远超出国民党统治时期不到 １０％的比例。

自 １９３７ 年春至 １９４０ 年秋，陕甘宁边区小学数从 ３２０
所增加到 １３４１ 所，学生从 ５６００ 名增加到 ４ 万多

名；自 １９４２ 至 １９４４ 年，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区

小学数从 １２３７ 所增加到 ２５３２ 所，学生人数从 ５ 万

多名增长到 １２ 万多名。这些数字生动地说明了人

民的基本权利不只停留在法律条文中，更是在现实

中得到了保障。
３．人民基本权利的独立性日益凸显

革命根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等

文件有关人民基本权利条款在体例和结构上的变

化，反映出人民基本权利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立性日

益凸显的趋势。 从《江西省苏维埃临时纲领》《湘鄂

赣边革命委员会革命政纲》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宪法大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政府

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等文件有的以序言加条

款的形式出现，有的仅包含具体条款，并没有出现分

章或其他形式的体例安排。 涉及人民基本权利的规

定散布在不同的条款中，有的甚至只是所在条款的

一部分内容，没有基本的形式上的独立性。
抗日战争时期，多个根据地政权发布了专门的

权利保障条例。 为保障人民基本权利而专门制定单

行条例，反映出人民基本权利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立

性日益凸显的趋势。 如 １９４０ 年的《山东省人权保障

条例》 第一条指出 “贯彻法令保障人权之真精

神”，明确了保障人权是法律制定与实施的宗旨；
１９４１ 年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第一条

也明确“本条例以保障边区人民之人权财权不受非

法侵害为目的”。 此外还有 １９４１ 年的《冀鲁豫边

区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１９４２ 年的《晋西北保障

人权条例》等。这些权利单行条例表明，保障人民

基本权利本身即为目的，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基本权利的独立性特点在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得到进一步凸显。 如宪

法原则设“人民权利”专章，并将其作为第二章，位
于“政权组织”之后和“司法” “经济” “文化”之前。
这既反映出人民基本权利独立于国家政治、经济、文
化和司法制度之外的特殊地位，也反映出其优先于

后三者的重要性。 此外，这一时期一些根据地政权

还发布了旨在特别保护人身权、自由权等基本权利

的专门规定，如 １９４８ 年的“豫皖苏边区行政公署训

令各级政府切实保障人权，严禁乱抓乱打肉刑逼

供”。 这类规定表明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在一定程

度上已经上升为根据地行政和司法的指导原则，具
有指导性的价值和意义。

总体来说，革命根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纲领、宪
法大纲等文件中关于人民基本权利的条款的变化，
反映出“人民”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理念逐渐确立，
“人民”覆盖的群体范围及其享有的基本权利内容

得到显著扩展，人民基本权利所具有的独立性和意

义也日趋凸显，这些变化都集中体现了人民主体地

位的日益提升。

三、基本权利条款变迁的内在逻辑

革命根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等

文件中关于人民基本权利条款的变化，从主观上来

说，与立法者的价值追求、权利观念和立法技术等相

关，其中价值追求为根本；从客观上来说，是当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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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即国情，以人民的解放和幸

福生活为价值指向，以中国的具体国情为基本依据，
是革命根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等文

件中关于人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变迁的基本内在逻

辑，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先驱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体现。
１．以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生活为价值指向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习近平在致“纪念《世界人权宣

言》发表 ７０ 周年座谈会”的贺信中指出：“人民幸福

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
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发展作为奋斗目

标。”这句话可以说是对根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纲

领、宪法大纲等文件中人民基本权利条款价值指向

的恰切注脚———虽然这些条款不断发生变化，其根

本宗旨却始终如一，那就是为了实现人民的解放和

幸福生活。
中国共产主义者先驱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

阶级斗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明确：“中国共产党是无产

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

的党。”将自身与无产阶级融为一体。 这一理念被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所确认，大会“宣言”明
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提出

“我们一定要为解放我们自己共同来奋斗”。 “宣
言”“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确定的党的七项奋斗目

标，从宏观角度来看，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建立新

中国，二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 二者之间，后
者又为根本，即建立新中国最终也是为了实现人民

解放，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创造条件。 从具体层面来

说，“宣言”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强调的权利主体

是“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 对经历了两千余年封

建帝制的中国社会来说，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既缺

乏主体意识，更难有权利观念，女性更是如此，但
“宣言”突出的正是这些一直以来受到压迫和剥削

的群体的主体地位和权利资格，追求的正是改变他

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的目标。 因此可以说，中
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以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

百姓为中心，将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以人民

解放和过上更好的生活为根本宗旨。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关于人民基本

权利的规定及其内含的精神和价值追求，为革命根

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等文件所继承

和发扬。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在对工人

劳动权进行规定时，明确“以彻底改善工人阶级的

生活状况为目的”；在对土地问题进行规定时，明确

“以消灭封建制度及彻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
在对资本主义进行规定时，明确 “为保障工农利

益”。《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将“工农利益”上升

为“人民福利”，在开篇第一段即表明“以达坚持长

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 中国共产党第七

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地为

中国人民服务”的理念，经此次大会通过的《中国

共产党党章》确认。 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

利，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日渐深入人心。 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于七大召开第二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

宪法原则》，作出了关于“人民权利”的专章规定。
总体而言，无论革命根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纲

领、宪法大纲等文件中对基本权利主体范围的界定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普通百姓

都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关于根据地政权的政体、组
织形式及人民政治权利的规定，都是旨在实现由以

工农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掌握政权，免受剥削和

压迫；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及相关措施（如土

地分配、减租减息、教育、医疗卫生等）的规定，都是

为了保障百姓的生命、健康，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
进而提高其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此外，这些施政纲

领、宪法大纲文件关于革命及军事方面的规定，则是

为了带领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实现解放，而这又是人

民幸福生活的前提。 因此可以说，实现人民的解放

和幸福生活不仅是基本权利条款，而且是整个施政

纲领、宪法大纲文件的价值追求，贯穿于各个施政纲

领、宪法大纲文件的字里行间。 而这样的价值追求，
在根本上是由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以及

“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所决定的。
２．以中国的具体国情为基本依据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

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对国情的认识，是中国共

产党制订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础和依据，对根据地

政府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文件来说亦是如此。
这些施政纲领、宪法大纲等文件中关于人民基本权

利的条款的变迁，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不同时期中国

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状况的变化，以法律手段

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结果，这在基本权利主体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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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如前所述，这些施政纲领、宪法大纲文件主要将

“劳动群众”“劳苦民众”“抗日人民”和“人民”统称

为基本权利主体。 这些表述包含浓厚的政治意味，
必然具有历史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基本范畴会

随着政治环境发生变化，而变化的基础就是中国共

产党关于中国国情的判断与分析。 正如毛泽东指出

的，深入了解国情的最终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

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

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
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

倒的”。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反帝反封建

的革命路线。 此后一段时期，所有反帝反封建的

群体，包括大资本家、中小商人、手工业者、机关职

员、工农无产阶级等，都被视为“国民的联合战线”
中的一员。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

盾的变化———从国内矛盾转为中日矛盾，瓦窑堡会

议提出建立“最广泛的反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
决定赋予参与抗日的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官兵以选举

和被选举权，同时对富农和民族资产阶级实施更宽

大的政策。对此，毛泽东表示：“我们共产党人对于

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

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

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在中共的极力争取下，蒋
介石政府也从被讨伐的对象变为联合抗日的盟友。
因此，这一时期根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

纲等文件对“一切抗日人民”都一视同仁———不论

其来自何种阶级、阶层、集团，都给予宽大处理，以把

他们争取到统一战线中来。
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

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成
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

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认
为只有这样， “才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

求”。由此，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建立联合政府成为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 关于国民党，毛泽东

指出它虽然被反动集团所领导，但并不等于其整个

都是反动集团，其中有不少民主分子。关于资本主

义，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

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这些观点避免了对国民党和

资本主义的武断或不科学的判断。 基于对国民党内

部成分复杂性和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解放区政府

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文件中关于人民基本权

利的条款并未将国民党或其他任何特殊群体排除在

外，而是统一使用“人民”的表述。 如《陕甘宁边区

宪法原则》规定“人民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选举各

级代表”，“人民对各级政权有检查、告发及随时建

议之权”。《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规定：“保障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迁徙、旅行等自

由，不得侵犯；保障人民的身体自由和安全。”“保障

人民的政治权利，凡年满十八岁的华北解放区人民，
除精神病患者和依法判决褫夺公民权者外，不分性

别，种族、阶级、职业、信仰、教育程度等，一律享有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些施政纲领、宪法大纲文件对一些基本权利

的确认，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革命根据地政府在

立法时，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社会关系加

以调整的基本思路。 基于边区发展经济、打破封锁

的需要，《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等多个施

政纲领、宪法大纲文件规定保护商人的营业自由和

贸易自由。抗日战争时期，战俘等特殊群体容易受

到敌视，多个施政纲领、宪法大纲文件对处置这些群

体的方式特别作出禁止或限制性规定。 如《陕甘宁

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对敌对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

改悔者外，不得加以杀害，对于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

伪军官，则无条件地一律不得加以杀害。《晋察冀

边区目前施政纲领》规定，“汉奸犯不服初审判决

时，得上诉至边区最高审讯机关”，对其未参与汉奸

活动之家属，不得株连，并依法保护其财产权。这

些都是基于当时的特殊情境和需要而针对特定问题

作出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立足中国国情为人民谋求更好的生活，在实践

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至 １９４４ 年，陕甘宁边区的城

市手工业工人实际工资比革命前提高 １４９． ８％—
４００％，公营企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 ５８． ７％—
８４％。农民的土地问题得到解决，收入也普遍增

加。 自 １９３７ 年至 １９４２ 年，晋察冀北岳区巩固区 ３５
个村庄中农在农村户口中所占比重从 ３５．４２％提高

到 ４４． ３１％， 同 时 贫 农 雇 农 从 ４７． ５３％ 下 降 到

４０．９５％；陕甘宁边区安定（今子长）县的四个行政

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富农、中农占比仅 ７％，至
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增至 ６１％；至全国解放时，中农占农

６３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村人口的比例已达 ７０％—８０％。这些数字表明工

农等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上有了显著提升。

四、结语

革命根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文

件中基本权利条款的变化，集中反映了人民主体地

位的日益提升。 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追求人民的

解放和幸福生活，是这些施政纲领、宪法大纲文件中

基本权利条款变化的基本内在逻辑。 这一方面是由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国人民利益忠

实代表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创造

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

国问题的具体体现。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时至今日，
中国共产党将为人民谋福利的价值追求与本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人

权理念，取得了人权事业的巨大进步。以历史的视

角看，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保障人民基本

权利所做的探索和实践，为后来中国人权理念和中

国特色人权道路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

料，而根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等文件

中基本权利条款的变化逻辑，不仅已经为中国在人

权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所验证，也是未来中国继续

推进人权事业发展所应该坚持的。

注释

①革命根据地政权颁布的对施政具有全面指导意义的施政纲领、施
政要端、宪法大纲、宪法原则等，通常由根据地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

或立法机关（如人民代表大会或参议会）制定，适用于根据地下辖的

全部区域，是根据地开展一切活动的基本依据。 从内容、法律地位和

发挥的作用来看，这些文件具有宪法性文件的性质。 学界对这些文

件的整理和汇编，以两部著作为代表：一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由社科

院韩延龙、常兆儒编著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

制文献选编》（共四卷），该著作专设“纲领性文件（包括施政纲领）”
一编，收录了各个时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施政文件，包括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 ８ 件，抗日战争时期 ６ 件，解放战争时期 ８ 件；二是张

希坡先生于近年编著出版的《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选辑》 （共 １６
卷），该著作对相关文献做了更全面的整理，虽然在体例结构上与前

者有所不同，但仍将主要的施政文件设为专章；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为例，编者设“宪法政纲宣言”一章，共收录文件 ３４ 件，一些

重要的宣言、决议、布告等也被作为主要施政文件一并纳入，因此在

数量上明显多于前者。 下文在引用二者同时收录的文献时，以韩延

龙、常兆儒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为
准。 ②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为丰富，有学者以宏观的视角介绍

了革命根据地政权在不同时期为保障人民基本权利进行的主要立法

活动，并就这些施政纲领、宪法大纲等文件以及土地、劳动、婚姻等部

门法律中的主要相关规定作了总结和概括。 如刘怀松：《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根据地人权立法初探》，《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１９９８ 年第 ５ 期；宋四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权法制

建设及其特点》，《郑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０ 年第 ６ 期；谷
春德：《革命根据地的人权立法与实践》，《人权》 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刘
海年：《中国共产党：为人权而奋斗（１９２１—１９４９）》，《东方法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也有学者侧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某一阶段、某一革命

根据地或某一特定问题上（如婚姻）的立法与实践，从相对具体的层

面探讨了根据地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 如王立民：《试论抗日根

据地的人权法》，《政治与法律》 １９９４ 年第 ３ 期；袁金辉：《论抗日民

主根据地的人权建设》，《河南社会科学》 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李青：《抗
日民主政权的人权立法》，《史学月刊》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１ 期；杨永华：《陕
甘宁边区人权立法》，《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学院学报）１９９２ 年第 １
期；张珏芙蓉：《陕甘宁边区人权法律保障探析》，西南政法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２０１６ 年；谭双泉，李招忠：《根据地婚姻立法与人权保护》，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１９９８ 年第 ３ 期。 还有学者聚焦于具

有一定典型意义的根据地施政纲领、宪法大纲等文件或权利保护条

例，就其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历史地位作了简要分析。 如李维民，
李克进：《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人权保障条例〉》，《炎黄春秋》２００８ 年

第 ４ 期；韩大梅：《〈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论析》，《中共中央党校学

报》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可以看出，上述相关研究在行文中多使用“人
权”的表述。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多个根据地的施政纲领、宪法大纲

等文件都出现了“人权”一词，但当时人们对这一概念还缺乏清晰的

认识，立法者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也存在一定的混乱。 实质上，施政纲

领、宪法大纲等文件中的“人权”多指“人身权利”，如《对于巩固与建

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第四条将“人权”与“地权、财权及言论、出版、
信仰、居住之自由权”相并列，《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施政要端》第
二条明确要“保障人权、财权、政权”，《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施

政纲领》第一条以“保障人民的人权、财权及公民权”开始，《晋察冀

边区目前施政纲领》第六条和《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第三条（丁）
款，也都是在人身权利的语境下使用“人权”一词。 （分别见韩延龙、
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 ５１、６２、６４、３８、５４ 页。）因此，不
能简单以今日的“人权”概念来理解这些文件中的“人权”一词，本文

亦使用“人民基本权利”而非“人权”来表述。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

九）》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３３—１３４ 页。 ④⑤⑥⑦
⑧⑩
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

编》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 ２８—３０、２２—２４、８—
１２、３１—３３、３４—３７、４３—５０、６２—６４、５９—６１、６６—６８、６８—７１、８４、９、
１０—１１、３５、３５、４０、６０、６９、９—１２、３２—３３、３１—３２、３５、６０、５７４—５７５、
７８９—７９１、８９、９１、９４—１０９、１０７—１０８、９—１０、３４、５９、８１—８２、４１ 页。
⑨分别是《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 （１９４０）、《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施政纲领》（１９４１）、《对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 （１９４２）和
《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１９４４）。 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第 ３７—５８ 页。 中共中央文

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
一九四九）》第二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６１７、６５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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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１３４、１２９、５３５、１３３、２５４—２５５、５３６—５４２、３０、１３１、１４６—１４７、１９５
页。 这里的“人权”主要指人身权利，见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 ６４—６６ 页。 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第 ５９、６１ 页。 关于革命根据地劳动法规和婚姻法规的更

多规定，见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

文献选编》第四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 ５４６—８９３ 页。
戴向青等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
第 ５５２ 页。 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７９
年，第 １９１ 页。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学校数和学生数时有增减，
一个重要原因是日军的“扫荡”有时造成大批学校被毁，严重影响正

常的教学活动。 参见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第 １９８—１９９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７０ 年》，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
第 １、１０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

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５３３、５３５ 页。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１ 年，第 ６３３、１１３—１１４ 页。 如《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革命

政纲》（１９２９）第二十三条、《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１９３９）
第二十二条、《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１９４１）第十一条等。 韩延龙、
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 ２４、３３、３６ 页。 韩延龙、常兆

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 ３５、３７ 页。 李占才主编：
《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 ２３７、２０２、
２３６、２９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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